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
征求《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
及评价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通知
闽建办科〔2017〕17号

各设区市住建局（建委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勘察设计市场秩序，健全勘察设计市场信用体系，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制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省厅起草了《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《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提出修改意见，于2017年12月10日前书面反馈省厅科技设计处。 

传真：0591-87546724，邮箱：1790696158@qq.com。
附件：1.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2.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信用评价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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